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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1〕117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林地生态补偿考核工作的通知

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嘉定、奉贤、金山、青浦、松江、

崇明区绿化市容局，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公司、地产集团、

市土地储备中心、上海城投公司：

为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用好生态补偿政策，完

善生态补偿考核机制，按照市财政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市

对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7〕3号）

和市绿容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林地生态补偿工作

考核办法〉的通知》（沪绿容〔2017〕374号），近期将对2020

年度林地生态补偿工作进行考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范围

本次考核范围为各区纳入生态补偿范围的公益林、经济

果林和市属国有企业纳入养护补贴的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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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内容

（一）面积。以2020年森林资源监测成果数据为依据。

（二）养护质量。按照《上海市公益林管护质量考核实

施细则（试行）》，由市绿化市容局委托专业机构，采取查验

资料和现场踏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区公益林养护质量进行

抽查考核。

（三）工作考核。依据《上海市林地生态补偿考核办法》，

由市绿化市容局、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共同对各区公益林管

理责任主体与管护措施落实，以及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等情

况，进行综合考核。

三、考核时间

养护质量考核时间为2021年4月26至4月30日；工作考核

时间另行通知。

四、具体要求

各区林业主管部门和市属国企按照本《通知》要求，对

2020年林地生态补偿工作和公益林养护管理进行自查；自查

报告经盖章后，于4月26日前上报市绿化市容局林业处。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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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市公益林养护质量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2021年 4月 13日

（联系人：陶丹，联系方式：52567293）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13日印发



附件

上海市公益林养护质量考核实施细则
（试行）

为切实加强公益林管护，巩固造林成果，根据《上海市

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上海市公益林市场化养护管理指导

意见》和《上海市公益林抚育实施细则》等技术标准，以及

《上海市公益林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考核办法》，特制定《上海

市公益林养护质量考核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一、考核范围

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林。

二、考核安排

各区按本《实施细则》做好自评，并在市级考核前，将自

评结果报市绿化市容局。

市绿化市容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并在每年二季度前完

成全市公益林管护质量考核工作。

受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专业队伍，分内业查验资料

和外业实地踏查两方面进行抽查考核。

三、考核方式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按分村、分区域方式相结合开展，抽

查面积不低于全区公益林总面积的 5%。具体抽查办法如下：



（一）各区按各镇（乡、街道）公益林面积由大到小进行

排序，再对每个镇（乡、街道）所辖村的公益林面积由大到小

进行排序。

（二）先在上年度考核的 2 个乡镇中随机抽查 1 个镇（乡、

街道），再在其他镇（乡、街道）中随机抽取 2 个乡镇；每个镇

（乡、街道）抽查 1 个村。

（三）抽中的 3 个村面积之和大于或等于全区公益林面积

的 5%，对抽中的 3 个村范围内的所有公益林地进行检查。

（四）若抽中的 3 个村公益林面积之和小于 5%，则在第 2

个镇（乡、街道）中加抽 1 个村；若抽中的 4 个村公益林面积

之和小于或等于全区公益林面积的 5%，则在第 3 个镇（乡、街

道）再加抽 1 个村；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抽中的村公益林面积

之和大于全区公益林面积的 5%；所抽取的地块中，需包含不少

于 3 块集中（小班间距在 20 米以内）连片 50 亩以上的地块。

四、考核内容

（一）日常养护管理。一看管护措施落实情况。是否有“三

乱现场”，即：乱搭建、乱种养和乱堆放；做到“七无一完善”，

即：无倾倒垃圾淤泥、无重大病虫为害、无森林火灾、无受损

枯枝、无恶性杂草、无使用化学除草剂和无张网捕鸟，道路和

沟渠等管护设施完善畅通。二看管护效果情况。林地面积不少，

林间有序整洁，林木生长健康，林分质量较高，林相结构合理。

详见附表 1。



（二）抚育情况。一看计划落实情况，根据市下达的年度

公益林抚育计划，检查各区下达到镇（乡、街道）任务通知，

以及批准重点抚育项目的实施方案；抽查镇（乡、街道）、村落

实情况，抽查面积不少于计划下达任务的 10%。二看抚育成效，

检查有抚育任务的镇（乡、街道）、村和地块，对照重点抚育项

目实施方案、一般抚育任务的合同标的，检查其是否按方案和

合同进行抚育，达到抚育质量。详见附表 2。

（三）考核监督情况。区林业主管部门对公益林管护要求、

指导、监管和考核是否到位，是否做到“三到位一规范”，即：

责任单位（甲方）、养护单位（乙方）和考核单位（丙方）都到

位，签订养护合同规范；考核结果与养护资金拨付挂钩情况；

区、镇（乡、街道）养护模式是否到位。详见附表 3。

五、等级评定

考核分按权重进行综合打分，其中日常养护管理占 70%，

抚育情况占 20%，考核监督情况占 10%。详见附表 4。

（一）抽样等级评定

按照日常养护管理责任、管理措施及管护成效情况确定公

益林养护质量抽样等级及比例。根据附表 1 评分结果，90 分以

上为优秀，70-89 分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1）抽样等级比例

养护质量抽样优秀比率＝抽查确定养护优秀林地面积÷抽

查核实总面积×100%；



养护质量抽样合格比率＝抽查确定养护合格林地面积÷抽

查核实总面积×100%；

养护质量抽样不合格比率＝抽查确定养护不合格林地面积

÷抽查核实总面积×100%；

（2）抽样等级面积

养护质量抽样优秀面积=抽样面积×养护质量抽样优秀比

率；

养护质量抽样合格面积=抽样面积×养护质量抽样合格比

率；

养护质量抽样不合格面积=抽样面积×养护质量抽样合格

比率。

（二）养护质量等级比例

公益林综合养护质量分为二个等级，根据附表 1、2、3 综

合评分结果为一级养护比例，其它为二级养护比例。

（三）分级养护面积

根据综合评分结果推算全区一、二养护公益林面积。

一级养护公益林面积=区公益林面积×一级养护公益林比

率；

二级养护公益林面积=区公益林面积×二级养护公益林比

率；



表 1

公益林管护等级现场查核表

区 镇（乡、街道） 村（路）

小班号
面积

（亩）
合计

管护措施情况（80分）

管护效果(20 分)
“三乱”

（15

分）

“七无一完善”（65 分）

乱搭建

倾倒垃

圾淤泥

重大病

虫为害

森林火

灾

倒伏木、

枯死木

恶性杂

草

使用化

学除草

剂

张网捕

鸟

道路和沟

渠等管护

设施完善

畅通

林间密度合理 ，

林木生长健康

乱种养

乱堆放

15 分 10 分 5 分 5 分 5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20 分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核查员（签名）： 被检查单位代表（签名）：



评分标准：公益林管护质量按百分制计。

1、“三乱”，存在“一乱”扣 5分；林下套种面积按不低于 10%起算。

2、倾倒垃圾淤泥（10分）：有不合规外来土方和淤泥，一票否决，扣 10 分。

3、重大病虫为害（5分）：因重大病虫危害，扣 3分；导致树木成片死亡,扣 5分。

4、森林火灾（5分）：林地内有火灾隐患的扣 5分。

5、倒伏木、枯死木（5分）：存有倒伏木、枯死木的，未及时清理的扣 5分。

6、恶性杂草及影响林木生长的藤本植物（10分）：指一支黄花、空心莲子草、葎草、杠板归和一年蓬等；存

在恶性杂草未及时清理的扣 10分；影响林木生长或导致林木死亡的,扣 10分。

7、除草剂（10分）：使用或发现有使用除草剂痕迹，一票否决，扣 10 分。

8、张网捕鸟（10分）：发现捕鸟网等猎捕工具，一票否决，扣 10 分。

9、道路和沟渠等管护设施（10分）：分三档；路沟渠等管护设施无管护、不畅通的，扣 10分；管护设施维

护一般的扣 5分；管护设施维护完好的不扣分。

10、管护效果（20分）：分三档；林间密度合理、林木生长健康，不扣分；管护效果一般的扣 10分；管护效

果差或无人管护林地，扣 20分。

11、发现有未经审批减少的林地整个小班 0分。



表 2： 公益林抚育情况考核计分表

区
抚育

面积

计划落实情况（30 分） 抚育成效（70 分）

得分
下发文件

（15 分）

是否形成项目

（15 分）

计划落实

（20 分）

抚育质量

（25 分）

重点抚育项

目（15 分）

项目规范有亮点

（10 分）

平均

注：公益林抚育情况按百分制计。

1、计划落实情况：按计划任务下发文件的得 15 分（已下发文件需填写相关文号），否则不得分；形成重点抚育项目，有批准实施

方案的每个项目得 5分，最高得 15 分。

2、抚育成效：计划落实，按比例得分,计划落实=（完成量/下发量）*100；抚育质量，主要看林间密度、整洁程度，以及道路与沟

渠完善与畅通情况，按好（25 分）、中（15 分）、差（5分）评价得分、未按图施工并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此项为 0分；实施重点

抚育项目（开放式休憩林地）每个得 5分，最高得 15 分；项目规范有亮点，实施项目程序规范的得 5分、效果显著的得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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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益林养护考核监督情况计分表

区：

计分标准 得分

制定区级公益林管护政

策文件(20 分)

有正式文号得 20 分；有材料无正式文件得 10 分；无

相关材料得 0分

定期开展区级公益林养

护考核(20 分)

有考核正式报告得 20 分；有材料无正式报告的得 10

分；无相关材料的得 0分

安排公益林养护专项资

金（20 分）

按各区纳入养护资金占市下达生态补偿资金总额比

例测算

考核结果与养护资金拨

付挂钩（20 分）

区里考核办法明确考核结果与资金挂钩的得 20 分；

不明确得 0分

管护落

实到位

（20分）

责任单位到

位（5分）

开展区划界定并形成完整材料的得 5分，拟开展区划

界定工作，材料不完善的得 3分。

养护单位到

位（5分）

养护无不合格比例得 5分，不合格比例在 1%以下得 3

分，不合格比例超过 1%得 0 分

考核单位到

位（5分）
落实考核单位得 5分，反之为 0分

养护合同规

范（5分）
养护合同规范的得 5分，反之为 0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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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益林管护质量考核汇总表

区

考核内容 上年度面积（亩） 本年度面积（亩） 备注

公益林

日常管护情况

（70%）

抽样等级比例（%） 抽样等级面积（亩） 得分

优秀比例 优秀面积

合格比例 合格面积

不合格

比例

不合格

面积

林地抚育情况（20%）

考核监督情况（10%）

综合考核

一级

二级

*日常管护情况得分按抽样优秀比例填写。

考核组组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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